
1 

 

107年全國智力運動會 

ㄧ、目的： 

(一)為促進智力運動均衡發展，落實全民體育政策。 

(二)增進選手比賽經驗，提升棋牌類運動技術水準。 

(三)積極發掘優秀選手，厚植本市運動選手實力。  

(四)提倡優質休閒活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改善社會風氣。 

(五)推動市民體育及休閒運動，帶動市民運動的健康風氣。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象棋、圍棋、橋藝協會 

臺北市西洋棋協會 

五、協辦單位：立法委員林岱樺辦公室、臺北市議員張茂楠辦公室、 

各縣市體育(總)會象棋/圍棋/西洋棋/橋藝委員會(協會)。 

六、活動日期：107年 12月 15日(星期六)至 12月 16日(星期日) 

七、開幕時間：107年 12月 15日  16：30 

八、閉幕時間：107年 12月 16日  17：00 

九、活動地點：臺北市立濱江國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 

十、活動內容： 

(一)象  棋：區分公開組（男子團體組、男子個人組、女子團體組、女

子個人組）、青少年組（團體組、個人組）、長青組。 

(二)圍  棋：區分公開組（男子團體組、女子團體組、男女混雙組）、青

少年組、長青組。  

(三)西洋棋：區分公開組（男子團體組、男子個人組、女子個人組）、青

少年組（男子團體組、女子團體組、U6U8 U10 U12個人組）、長青

組。 

(四)橋 藝：區分公開組、青年組、青少年組、長青組。 

十一、保險及注意事項 : 

(一)投保金額 : 參賽選手(比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活動期間)投保每人

新台幣參佰萬元之公共意外責任險（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

約為準）。 

(二)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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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

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

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本保險單載明之營

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在經營業務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

生之意外事故。 

B.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因個人因素導致意外發生 

(3)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

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4)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選手如有不

明原因的胸部不適（胸痛、胸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及頭

暈，突然失去知覺，家族心臟病、高血壓、腎功能異常、糖尿

病、高血脂、癲癇等病史或特別不保事項中所述之疾病之病史，

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健康狀況與安全，並自行加保個人人身

醫療與意外保險，大會不為選手進行任何賽前健康評估與檢查，

由選手自行承擔參賽風險。 

(三)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規定，若替兒童投保壽險(含意外險)，

須年滿 15 歲才可請領身故給付，否則未滿 15 歲身故者，保險公

司僅須加計利息返還已繳之保費。 

十二、預定行程表：  

第一天 12 月 15日（星期六）  

08:30-09:30………………………………………………………報到  

09:30-10:10…………………………………………領隊暨技術會議  

10:20-12:00………………………………………………第一輪比賽  

12:40-14:20………………………………………………第二輪比賽  

14:30-16:10………………………………………………第三輪比賽  

16:30-17:00…………………………………………………開幕典禮  

第二天 12月 16 日 (星期日)  

08:30-09:00………………………………………………………報到  

09:00-10:40………………………………………………第四輪比賽  

10:50-12:30………………………………………………第五輪比賽  

13:00-14:40………………………………………………第六輪比賽  

14:50-16:30………………………………………………第七輪比賽  

16:30-16:40…………………………………………………成績計算  

17:00-18:00…………………………………………………閉幕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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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 

象棋競賽規程 

一、目  的：推廣智力競技活動，執行全民體育普及政策，推展正當休閒

運動競賽；提供多元才能發展機會，並積極發掘象棋菁英人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象棋協會 

五、協辦單位：高雄市體育會象棋委員會、 

各縣市體育(總)會象棋委員會(協會)  

六、比賽時間：107年 12月 15日(星期六)至 12月 16日(星期日)，賽程視報

名隊數決定之。08:30報到。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濱江國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 

八、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於報名前及比賽期間必須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 

（二）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選手（89 年

12月 15日（含）以後出生者），應取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同意。 

（三）參賽單位：以縣市為單位。 

1、由各縣市體育（總）會象棋委員會（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

名。 

2、由各縣市象棋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名。 

3、尚未設立體育（總）會象棋委員會（協會）或無縣市象棋協會之縣市

選手得直接向承辦單位報名。 

（四）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選拔賽或依其參加國內

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單位經公開選拔（或徵召）

程序，取得代表資格。 

九、競賽辦法：採中華民國象棋規則 96 年修訂版，以瑞士制依參賽隊（人）

數進行 5~9輪比賽。 

十、比賽分組： 

（一）公開組：不限年齡。不可與青少年組或長青組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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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團體組（每隊 4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2 隊）  

2、男子個人組（各縣市最多可派 8人）  

3、女子團體組（每隊 4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4、女子個人組（各縣市最多可派 4 人）  

（二）青少年組：12歲以上，18歲以下。 

1、團體組（每隊 4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2隊）  

2、個人組 （各縣市最多可派 8人）  

（三）長青組：47/12/15(含)以前出生者。男女不拘，各縣市限 6人。 

註：團體組係由個人組中同一縣市之四名選手名次總和計算團體名次。例如

名次分別為 1、3、9、10名，則總和為 23。名次總和小者，名次列前。

總和相同者，比名次最小者，小者名次列前。 

十一、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免費。  

（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至 107年 11月 30日(星期五) 

（三）報名管道： 

1、郵寄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91號4樓之1 臺北市體育總會象棋協會 收。 

2、線上報名 : http://www.cccs.org.tw 

（四）報名時，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掃描

檔案、或拍照檔案，每一個賽員一個檔案)。若有任一隊員的戶籍未設

於所代表的縣市，將剔除該隊伍之報名資格。 

十二、獎勵方式： 

（一）各組前四名頒發獎盃、獎狀、獎牌、獎品，第 5~8名頒發獎狀、獎牌、

獎品，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該組報名隊（人）數 1/3為原則。 

（二）各組優勝隊伍依各縣市政府獎勵辦法，自行申請績效獎勵金。 

十三、備 註： 

（一）各縣市得派領隊、教練各 1 人。 

（二）大會提供領隊、教練及選手 2 天午餐。 

（三）主辦城市（臺北市） 各組得依情況多派一隊。 

（四）選手服裝不整（著拖鞋等）、中途無故棄權，主辦單位得予停賽等處分。 

（五）大會於比賽期間投保選手和工作人員每人新台幣參佰萬元之公共意外
責任險（承保範圍與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此外，請各參
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六）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修改和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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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臺北市全國智力運動會 – 象棋競賽報名表 

團體名稱                                      (請填各縣市名稱) 

領隊姓名   電話   

教練姓名  電話  

組別 姓名 電話 段位 

公開組 

男子個人/ 

團體 

 

   

   

   

   

男子個人/ 

團體 B隊 

 

   

   

   

   

女子個人/ 

團體 

 

   

   

   

   

青少年組 

個人/ 

團體 A隊 

 

   

   

   

   

個人/ 

團體 B隊 

 

   

   

   

   

長青組    

   

   

   

   

   

*每位參賽選手須檢附： 

(1)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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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同意 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主辦單位為辦理 107 年全國智力運

動會之相關作業，例如：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布得獎名單、比賽結果、製作

證書、棋力資格證明、身份確認、開立收據、聯絡及寄送活動訊息相關通知、

資料之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傳輸本人資料。 

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得向貴會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本人同意，請求這些

權利可能須繳交合理之手續費用。 

本人明確瞭解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並同意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時，貴會將無法受理本人參加貴會活動及提供服務等後續相關作業。 

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簽章)    

（未滿 20歲者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法定代理人（即家長）簽名同意：                  (簽章) ( 關係：      ) 

立同意書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02-23656585，電子郵件：cccs@cccs.org.tw 

 

mailto:cccs@cc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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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 

圍棋競賽規程 

一、目  的：推廣智力競技活動，執行全民體育普及政策，推展正當休閒

運動競賽；提供多元才能發展機會，並積極發掘圍棋菁英人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 

五、協辦單位：各縣市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協會) 

六、比賽時間：107年 12月 15日(星期六)至 12月 16日(星期日)，賽程視報

名隊數決定之。08:30報到。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濱江國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 

八、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於報名前及比賽期間必須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 

（二）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選手（89 年

12月 15日（含）以後出生者），應取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同意。 

（三）參賽單位：以縣市為單位。 

1、由各縣市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

名。 

2、由各縣市圍棋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名。 

3、尚未設立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協會）或無縣市圍棋協會之縣市

選手得直接向承辦單位報名。 

（四）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選拔賽或依其參加國內

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單位經公開選拔（或徵召）

程序，取得代表資格。 

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規則，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 2010 

年廣州亞運圍棋規則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仲裁委員會議

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競賽制度：依據 2010 亞洲運動會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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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員如身體不適經大會醫生證明，應向裁判長辦理請假。 

（四）若因故無法出賽，應在比賽前一天 17 時前向裁判長提出申請。 

（五）參加比賽之運動員，均需穿著各單位規定之團體運動服裝。 

十、比賽分組： 

（一）公開組：不限年齡。不可與青少年組或長青組重複報名。 

1、男子團體組（每隊 5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2、女子團體組（每隊 3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3、男女混雙組（每隊 男女各 1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2 隊）  

（二）青少年組：12歲以上，18歲以下。採團體賽，每隊 5 人，各縣市最

多可派 2隊 。 

（三）長青組：47/12/15(含)以前出生者。男女不拘，各縣市限 10人。 

十一、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免費。  

（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至 107年 11月 30日(星期五) 

（三）報名管道： 

1、郵寄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63號 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 收。 

2、線上報名 : http://tpego.hyplaygo.com/ 

（四）報名時，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掃描

檔案、或拍照檔案，每一個賽員一個檔案)。若有任一隊員的戶籍未設

於所代表的縣市，將剔除該隊伍之報名資格。 

十二、獎勵方式： 

（一）各組前四名頒發獎盃、獎狀、獎牌、獎品，第 5~8名頒發獎狀、獎牌、

獎品，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該組報名隊（人）數 1/3為原則。 

（二）各組優勝隊伍依各縣市政府獎勵辦法，自行申請績效獎勵金。 

十三、備 註： 

（一）各縣市得派領隊、教練各 1 人。 

（二）大會提供領隊、教練及選手 2 天午餐。 

（三）主辦城市（臺北市） 各組得依情況多派一隊。 

（四）選手服裝不整（著拖鞋等）、中途無故棄權，主辦單位得予停賽等處分。 

（五）大會於比賽期間投保選手和工作人員每人新台幣參佰萬元之公共意外
責任險（承保範圍與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此外，請各參
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六）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修改和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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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臺北市全國智力運動會 – 圍棋競賽報名表 

團體名稱                                      (請填各縣市名稱) 

領隊姓名   電話   

教練姓名  電話  

組別 姓名 電話 棋力 

公開組 

男子團體組 

 

1台    

2台    

3台    

4台    

5台    

候補    

女子團體組 

 

1台    

2台    

3台    

候補    

男女混雙組 

A隊 

男    

女    

男女混雙組 

B隊 

男    

女    

青少年組 

團體組 A隊 

 

1台    

2台    

3台    

4台    

5台    

候補    

青少年組 

團體組 B隊 

 

1台    

2台    

3台    

4台    

5台    

候補    

長青組    

   

   

   

*每位參賽選手須檢附： 

(1)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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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同意 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主辦單位為辦理 107 年全國智力運

動會之相關作業，例如：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布得獎名單、比賽結果、製作

證書、棋力資格證明、身份確認、開立收據、聯絡及寄送活動訊息相關通知、

資料之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傳輸本人資料。 

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得向貴會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本人同意，請求這些

權利可能須繳交合理之手續費用。 

本人明確瞭解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並同意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時，貴會將無法受理本人參加貴會活動及提供服務等後續相關作業。 

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簽章)    

（未滿 20歲者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法定代理人（即家長）簽名同意：                  (簽章) ( 關係：      ) 

立同意書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02-23656585，電子郵件：cccs@cccs.org.tw 

 

 

mailto:cccs@cccs.org.tw


11 

 

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 

西洋棋競賽規程 

一、目  的：推廣智力競技活動，執行全民體育普及政策，推展正當休閒

運動競賽；提供多元才能發展機會，並積極發掘西洋棋菁英人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西洋棋協會 

五、協辦單位：各縣市體育(總)會西洋棋委員會(協會) 

六、比賽時間：107年 12月 15日(星期六)至 12月 16日(星期日)，賽程視報

名隊數決定之。08:30報到。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濱江國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 

八、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於報名前及比賽期間必須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 

（二）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選手（89 年

12 月 15 日（含）以後出生者），應取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同意。 

（三）參賽單位：以縣市為單位。 

1、由各縣市體育（總）會西洋棋委員會（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

報名。 

2、由各縣市西洋棋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名。 

3、尚未設立體育（總）會西洋棋委員會（協會）或無縣市西洋棋協會之

縣市選手得直接向承辦單位報名。 

（四）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選拔賽或依其參加國內

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單位經公開選拔（或徵召）

程序，取得代表資格。欲參賽選手所在之城市若無舉辦選拔賽可依其

國際積分報名，最後依照所有報名選手之國際積分高低順序決定參賽

權，若有空缺可補無國際積分者。 

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用時：每方 30 分鐘，每步加 10 秒。 共 7 輪。 

（二） 依據 FIDE 競賽規則為準則採用瑞士制配對 ; 每組少於八人(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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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大循環制 Round Robin  

（三）比賽時間預定行程表：比賽內容表列各組同時比賽，時間如下：  

第一天 12 月 15日（星期六）  

08:30-09:30………………………………………………………報到  

09:30-10:10…………………………………………領隊暨技術會議  

10:20-12:00………………………………………………第一輪比賽  

12:40-14:20………………………………………………第二輪比賽  

14:30-16:10………………………………………………第三輪比賽  

16:30-17:00…………………………………………………開幕典禮  

 

第二天 12月 16 日 (星期日)  

08:30-09:00………………………………………………………報到  

09:00-10:40………………………………………………第四輪比賽  

10:50-12:30………………………………………………第五輪比賽  

13:00-14:40………………………………………………第六輪比賽  

14:50-16:30………………………………………………第七輪比賽  

16:30-16:40…………………………………………………成績計算  

17:00-18:00…………………………………………………閉幕頒獎  

十、比賽分組： 

（一）公開組：不限年齡。不可與青少年組或長青組重複報名。 

1、男子團體組（每隊 4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2、男子個人組（各縣市最多可派 6 人）  

3、女子個人組（各縣市最多可派 2 人）  

（二）青少年組： 

1、男子團體組（12歲以上每隊 4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2、女子團體組（12歲以上每隊 2 人，各縣市最多可派 1 隊） 

3、U6U8 U10 U12 個人組 (男女不拘，各縣市最多可派 8 人 )  

（三）長青組：47/12/15(含)以前出生者。男女不拘，各縣市限 6人。 

十一、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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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至 107年 11月 30日(星期五) 

（三）報名管道： 

1、郵寄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段 151巷 8號 2樓之 2  臺北市西洋棋協會 收。 

2、Email 報名 : taipeichessassociation@gmail.com  

（四）報名時，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掃描

檔案、或拍照檔案，每一個賽員一個檔案)。若有任一隊員的戶籍未設

於所代表的縣市，將剔除該隊伍之報名資格。 

十二、獎勵方式： 

（一）各組前四名頒發獎盃、獎狀、獎牌、獎品，第 5~8名頒發獎狀、獎牌、

獎品，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該組報名隊（人）數 1/3為原則。 

（二）各組優勝隊伍依各縣市政府獎勵辦法，自行申請績效獎勵金。 

十三、備 註： 

（一）各縣市得派領隊、教練各 1 人。 

（二）大會提供領隊、教練及選手 2 天午餐。 

（三）主辦城市（臺北市） 各組得依情況多派一隊。 

（四）選手服裝不整（著拖鞋等）、中途無故棄權，主辦單位得予停賽等處分。 

（五）大會於比賽期間投保選手和工作人員每人新台幣參佰萬元之公共意外
責任險（承保範圍與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此外，請各參
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六）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修改和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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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臺北市全國智力運動會 – 西洋棋競賽報名表 

團體名稱                                      (請填各縣市名稱) 

領隊姓名   電話   

教練姓名  電話  

組別 姓名 電話 國際積分(如有須註明) 

公開組 

男子團體 

1台    

2台    

3台    

4台    

公開組 

男子個人 

   

   

   

   

公開組 

女子個人 

   

   

青少年組 

男子團體 

  12歲以上 

1台    

2台    

3台    

4台    

青少年組 

女子團體 

 12歲以上 

1台    

2台    

青少年組 

個人組 

     

    

    

    

長青組 

男子個人 

   

   

   

   

長青組 

女子個人 

   

   

   

   

*每位參賽選手須檢附： 

(1)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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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同意 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主辦單位為辦理 107 年全國智力運

動會之相關作業，例如：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布得獎名單、比賽結果、製作

證書、棋力資格證明、身份確認、開立收據、聯絡及寄送活動訊息相關通知、

資料之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傳輸本人資料。 

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得向貴會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本人同意，請求這些

權利可能須繳交合理之手續費用。 

本人明確瞭解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並同意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時，貴會將無法受理本人參加貴會活動及提供服務等後續相關作業。 

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簽章)    

（未滿 20歲者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法定代理人（即家長）簽名同意：                  (簽章) ( 關係：      ) 

立同意書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02-23656585，電子郵件：cccs@cccs.org.tw 

 

 

mailto:cccs@cc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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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 

橋藝競賽規程 

一、目  的：推廣智力競技活動，執行全民體育普及政策，推展正當休閒

運動競賽；提供多元才能發展機會，並積極發掘橋藝菁英人才。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圍棋協會、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橋藝協會 

五、協辦單位：臺北國際橋藝中心、新竹市橋藝協會、臺中市橋藝協會 

六、比賽時間：107年 12月 15日(星期六)至 12月 16日(星期日)，賽程視報

名隊數決定之。08:30報到。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濱江國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 

八、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戶籍：於報名前及比賽期間必須在其代表參賽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 

（二）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未滿十八歲之選手（89 年

12月 15日（含）以後出生者），應取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同意。 

（三）參賽單位：以縣市為單位。 

1、由各縣市體育（總）會橋藝委員會（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

名。 

2、由各縣市橋藝協會選拔優秀選手並依組別報名。 

3、尚未設立體育（總）會橋藝委員會（協會）或無縣市橋藝協會之縣市

選手得直接向承辦單位報名。 

（四）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選拔賽或依其參加國內

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賽單位選拔單位經公開選拔（或徵召）

程序，取得代表資格。 

九、比賽方式：以縣市為組隊單位，採四人制論隊合約橋牌賽，每隊得置領

隊、教練各 1人、隊員 4至 6人(含出賽隊長)。 

十、比賽分組： 

（一）公開組：不限年齡。不可與青年組或青少年組或長青組重複報名。 

（二）青年組：82/12/15(含)以後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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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組：89/12/15(含)以後出生者。 

（四）長青組：47/12/15(含)以前出生者。 

 十一、隊數限制： 

（一）六都的各都每組可報名至多 4隊，其他各縣市每組可報名至多 2隊。 

（二）公開組隊數上限為 16隊，其他各組隊數上限各為 12隊。 

（三）各組報名隊數若超過上限時，依照下列優先順位錄取隊伍： 

 1、第一順位為各都與各縣市第一隊。 

 2、第二順位為各都與各縣市第二隊。 

 3、第三順位為六都各都之第三隊。 

 4、第四順位為六都各都之第四隊。 

 5、相同順位時，則以報名時間較早者為較優先。 

（四）各組報名隊數若未達 6隊，得併組進行比賽。 

十二、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免費。  

（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至 107年 11月 30日(星期五) 

（三）報名管道：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register.nsysu.edu.tw/nation2017/  

（四）報名時，需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掃描

檔案、或拍照檔案，每一個賽員一個檔案)。若有任一隊員的戶籍未設

於所代表的縣市，將剔除該隊伍之報名資格。        

十二、獎勵方式： 

（一）各組前四名頒發獎盃、獎狀、獎牌、獎品，第 5~8名頒發獎狀、獎牌、

獎品，獎勵名額以不超過該組報名隊（人）數 1/3為原則。 

（二）各組優勝隊伍依各縣市政府獎勵辦法，自行申請績效獎勵金。 

十三、備 註： 

（一）各縣市得派領隊、教練各 1 人。 

（二）大會提供領隊、教練及選手 2 天午餐。 

（三）主辦城市（臺北市） 各組得依情況多派一隊。 

（四）選手服裝不整（著拖鞋等）、中途無故棄權，主辦單位得予停賽等處分。 

（五）大會於比賽期間投保選手和工作人員每人新台幣參佰萬元之公共意外
責任險（承保範圍與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此外，請各參
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六）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修改和最終解釋權。 



18 

 

 107 年 臺北市全國智力運動會 – 橋藝競賽報名表 

團體名稱                                      (請填各縣市名稱) 

領隊姓名   電話   

教練姓名  電話  

組別 姓名 電話 備註 

□公開組 

□青年組 

□青少年組 

□長青組 

   

   

   

   

   

   

□公開組 

□青年組 

□青少年組 

□長青組 

   

   

   

   

   

   

□公開組 

□青年組 

□青少年組 

□長青組 

   

   

   

   

   

   

□公開組 

□青年組 

□青少年組 

□長青組 

   

   

   

   

   

   

□公開組 

□青年組 

□青少年組 

□長青組 

   

   

   

   

   

   

*每位參賽選手須檢附： 

(1)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或駕駛執照影本。(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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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同意 107 年全國智力運動會主辦單位為辦理 107 年全國智力運

動會之相關作業，例如：上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布得獎名單、比賽結果、製作

證書、棋力資格證明、身份確認、開立收據、聯絡及寄送活動訊息相關通知、

資料之必要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傳輸本人資料。 

本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得向貴會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

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本人同意，請求這些

權利可能須繳交合理之手續費用。 

本人明確瞭解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並同意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時，貴會將無法受理本人參加貴會活動及提供服務等後續相關作業。 

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簽章)    

（未滿 20歲者須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法定代理人（即家長）簽名同意：                  (簽章) ( 關係：      ) 

立同意書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02-23656585，電子郵件：cccs@cccs.org.tw 

 

 

mailto:cccs@cccs.org.tw

